附件1
北京市自强模范暨扶残助残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表彰条件

（一）北京市自强模范

1.在奋力谱写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北京篇章中，发挥自尊、自信、自强、自立精神，乐观向上、不畏困难，用顽强奋斗生动诠释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事迹感人、催人奋进、影响广泛。

2.在本人所在行业或领域取得显著成绩、作出重要贡献，特别是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开创北京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发展新质生产力、服务大局、公益奉献、巩固拓展北京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等方面取得显著经济与社会效益。

3.模范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恪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在残疾人中有一定威望和影响力，积极参与推动残疾人事业发展。

（二）北京市扶残助残先进个人

1.政治立场坚定，坚决拥护党的领导，认真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法律法规，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个人品德优良，社会形象正面。

2.在用心用情用力帮助残疾人解决生产、生活、学习和工作等急难愁盼问题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在本行业领域及岗位，利用自身精湛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在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康复、教育、就业、文化、体育、无障碍建设、志愿助残等方面竭诚为残疾人群众服务，取得显著成绩。

3.残联系统工作人员，应发扬残联优良传统，恪守“人道、廉洁、服务、奉献”职业道德，连续从事残疾人工作5年以上。其他人员长期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支持残疾人事业发展，坚持开展助残活动5年以上。无违法违纪等问题。
（三）北京市优秀残疾人工作者

1.政治立场坚定，坚决拥护党的领导，坚定不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热爱残疾人事业，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有关残疾人事业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发扬残联优良传统，恪守“人道、廉洁、服务、奉献”职业道德，刻苦钻研和精通残疾人工作业务，全心全意为残疾人服务。

2.主动深入基层、残疾人群众，切实为残疾人解难题、办实事、谋福祉，把党和政府的温暖传递给残疾人，引领和带动残疾人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具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和优良的工作作风，真正成为广大残疾人的好朋友、贴心人，得到社会各界和广大残疾人的广泛认可和普遍赞誉。

3.各级残联专职工作人员连续从事残疾人工作5年以上。无违法违纪等问题。

（四）北京市扶残助残先进集体

1.加强党的领导，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残疾人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严格执行国家和北京市残疾人保障法律法规及政策，在加强法制建设、依法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落实残疾人优惠政策方面成绩突出。

2.坚持以残疾人为中心，坚决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长期关心帮助支持残疾人，努力解决残疾人急难愁盼问题，在促进残疾人康复、教育、就业、文化、体育、无障碍建设、志愿助残和帮助残疾人脱贫致富等方面成绩突出，群众认可度高。

3.领导班子对党忠诚、坚强有力、团结协作、廉洁奉公；工作队伍作风优良，社会形象好，受到社会和残疾人普遍赞誉；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领导班子成员没有违法违纪情况。

4.残联及所属服务机构认真贯彻落实残联组织改革部署，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显著增强，成立5年以上。其他企业单位开展扶残助残活动5年以上并形成长效机制。

（五）北京市残疾人之家

1.加强党的领导，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残疾人工作的各项决策部署，严格执行国家和北京市残疾人保障法律法规及政策，在加强法制建设、依法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落实残疾人优惠政策方面成绩突出。

2.为残疾人提供康复、就业、日间照料、文化体育、法律维权、职业康复劳动及培训等各项服务，解决残疾人遇到的实际困难，能够代表残疾人利益，向有关部门和各级残联组织反映残疾人的呼声，有固定服务和活动场所，有专职的管理和服务人员。  

3.领导班子对党忠诚、坚强有力、团结协作、廉洁奉公；工作队伍作风优良，社会形象好，受到社会和残疾人普遍赞誉；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领导班子成员没有违法违纪情况。

4.残联及所属服务机构认真贯彻落实残联组织改革部署，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显著增强，成立5年以上。其他单位应坚持开展助残活动5年以上，并已形成长效机制。

